
  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局部门2022年度

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（一）资金情况
2022年共安排114个预算项目，预算金额20345.922939万元，已支出14365.255956万元。其中，上级项目85个，资金16511.701579万元，已支出10645.42119万元；区级项目29个，资金3834.22136万元，已支出3719.834766万元。
（二）监控工作开展情况
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3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局高度重视，把绩效自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对绩效自评工作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。一是召开会议专题研究，明确分工，一把手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制定了具体措施，确保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落到实处。二是业务股室与财务室加强沟通，密切配合，按照坚持依据标准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和认真负责的原则，对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测评，及时反映自评中的有关问题，有效促进了绩效自评工作规范、有序、顺利开展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（一）监控结果
我局此次自评项目共计114项，基本全部完成了预算绩效目标，其中6个项目偏离绩效目标较大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2021年漕河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级配套资金，项目金额5万元，年度绩效指标出现偏差，指标实际完成值为零。
出现偏差原因：根据文件要求，需要区级配套资金198万元，因区财政资金紧张，资金到位难度大，于2022年9月份先配套资金5万元，目前已进行招标程序，等合理施工季节实施。

采取的措施：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。

2、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（地方政府债券）的通知，项目资金1004万元，已支出461.820713万元，剩余资金542.179287万元。

出现偏差的原因：经验收6个标段质量不合格，资金未能拨付。

采取的措施：目前正在进行整改，完成整改后验收合格拨付资金。
3、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-奶业振兴（建设智能奶牛场6个），项目资金220万元，2022年未支出。
出现偏差的原因：该项目剩余2个项目单位正在实施中，1个项目单位退出。

采取的措施：2023年3月已支出130万元，剩余资金90万元，2023年将继续支出60万元；经市局批示，将剩余资金30万元用于2023年胚胎移植项目。
4、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-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，项目资金94万元，2022年未支出。

出现偏差的原因：因疫情原因，上级部门没组织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。

采取的措施：2023年1月已支出27万元，目前正在完善手续，准备支出30万元。

5、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专项资金的通知，项目资金30万元，已支出9.907500万元；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-轮作休耕（大豆玉米复合种植），项目资金90万元，已支出29.722500万元。

出现偏差的原因：种植期间下了两场大雨导致出苗率极低，农户将豆种铲除重新种植了玉米。

采取的措施：2023年将提前安排部署，将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到地块，保证资金及时拨付。

6、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的通知，项目金额289万元，暂未支出。

出现偏差的原因：项目未实施。

采取的措施：下一步将加快实施进度。

（三）监控过程中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结果
1、针对项目年度绩效指标预期指标值与实际完成值偏差较大的问题，我局财务室加强与业务股室之间的沟通，严格依据《实施方案》制定绩效目标并落实，做好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中的控制管理，确保资金对应绩效目标执行。项目管理组和项目监督组，强化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。

2、针对项目支出进度较缓慢的问题，要求各业务股室建立台账，安排专人负责统计本股室的资金下达与资金支出情况，财务室在每月月末将现有项目资金情况进行汇总并通报各业务股室，提醒其加快支出进度。

3、针对年底绩效目标不能完全实现的问题，对本年度尚未启用的预算资金和项目结余资金及时交回财政，为绩效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三、下一步监控工作
加强预算管理，确保项目的科学性。

强化预算下达和预算执行环节绩效指标的使用，实现前后对应，通过财务室和业务股室相互配合的方式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的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为我局进行绩效目标控制和管理提供基础保障，提高项目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细化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按期实施。

通过业务股室、财务室、项目管理组和项目监督组多部门配合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预算指标在执行过程中不交叉，使项目实施流程更加规范化。

加快项目实施，及时拨付项目资金。

加大工作力度，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，有效地推进项目实施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正，保证资金安全及项目的正常运行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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